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黃秋燕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縣○○鎮○○00○0號           

                  居○○市○○區○○路000號0樓之0（指   

                  定送達）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

訴字第303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1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甲○○自始即不知曉告訴人

陳姿伶之個人資料，並未於通訊軟體LINE加入名為「我會披

星戴月的想你」之群組，亦不認識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為

「VVNビビ」之不知名人士（下稱「VVNビビ」），更未於群

組中以告訴人陳姿伶之暱稱「姿姿」，加入群組及以其名義

填寫群組成員加入之表單，再審聲請人無法連結表單，無法

得知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打電話給告訴人是陳威辰假日要

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而證人陳威辰曾騷擾再審聲請

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

決）未查前情，未詳加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

寫表單、告訴人是否知悉群組主「VVNビビ」為何人，亦未

調查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為黃薇文且確有其人、證據是否為

黃薇文提供、該網頁是否存在，及再審聲請人於本案案發時

是否確實係有使用該網址，並藉該網址知悉群組之相關訊息

並加入等情，逕以再審聲請人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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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並僅憑告訴人前後矛盾之指述，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

憑信性不足之證詞，即認定再審聲請人假借「姿姿」之名

義，填寫表單內容，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之犯行，可見

原確定判決確有對重要證據未予調查之重大違誤，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0條第3項之規定，以有足

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並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

請再審。又原確定判決因故未能審酌上開有利於再審聲請人

之證據，若不停止本件刑罰之執行，將使再審聲請人受到不

正確且評價不完足之刑罰，而再審聲請人為家庭經濟支柱，

需照料父母，且再審聲請人現○○，因本案產生○○○○及

○○○○，本件實應停止刑罰之執行，方能維護再審聲請人

及其父、母親之權益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

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

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

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

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

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

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

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

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

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

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

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

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

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

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

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

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

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

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

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

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

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

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

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

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

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

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

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

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

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

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

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

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

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

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

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

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

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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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

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再審聲請人之供述，核與告訴人陳姿伶、證

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再審聲請人

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及簡訊、再審聲請人與陳耀瀚之Me

ssenger對話訊息、告訴人與群組「VVNビビ」之對話紀錄、

系爭群組之訊息內容、再審聲請人持用手機之LINE內存有

「VVNビビ」之聯繫人紀錄、中華電信資料查詢、批踢踢實

業坊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務電話紀錄、戶

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

分局函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再審聲請人因懷疑告訴人恐有

涉入其與某大學在職專班男同學之感情問題，而對告訴人心

生不滿，乃於蒐得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

在群組內，冒用告訴人名義填載表單並予留言，表單內容含

有告訴人暱稱「姿姿」、LINE帳號、性別、出生年份、星座

及感情狀態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LINE帳號

更可直接連結至告訴人之聯繫方式，侵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

權之事實，因認再審聲請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16條、

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

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從一重罪即非公務機關未於

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有本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判決書附卷可

查。是以，就形式上觀察，原確定判決就再審聲請人係犯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之犯行，已於理由欄內

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就再審聲請人否認

犯罪之辯詞何以不可採之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

明，從形式上觀察，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亦

無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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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再審聲請意旨雖主張其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未以暱稱

「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於通訊軟體LINE上加入群組，原

確定判決未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系爭表

單、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確有其人、網頁是否存在等，僅因

再審聲請人先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予告訴人，及憑

告訴人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之證詞，逕而斷然認定再審聲

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犯行，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之

違法云云，惟查：　

　⒈再審聲請人自證人陳威辰及網路搜尋而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

料

　⑴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108年就讀某大學的通訊

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發生性行

為，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的曖昧關係，因

為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那段時間透過交友

軟體認識告訴人，有把告訴人IG給再審聲請人看。我不知道

告訴人行動電話號碼，與告訴人以LINE跟IG聯絡。我沒有告

知再審聲請人關於告訴人出生年、星座、LINE等資料，再審

聲請人也沒有問。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跟她聯繫，詢

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

卷第143至150頁）　

　⑵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略以：大概於109年8、9月間透過

交友APP認識陳威辰，我在交友APP上沒有留下手機、LINE、

IG等個人資料，透過交友APP認識的任何人，只能以APP跟我

聯繫，本來跟陳威辰是用APP聯絡，後來用LINE聯絡。陳威

辰知道我的IG、Facebook、出生年月日、工作，當時他沒有

的電話。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使用0000-000-000的電

話跟我聯絡，我那時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自稱Alice，

是陳威辰的女朋友，他沒有說她的中文姓名。她說最近他們

吵架，所以陳威辰才會頻繁的跟我聯絡，請我們到此為止，

不要再有進一步的往來，我沒有回應她也沒有答應她。我有

問再審聲請人為何知道我的電話跟LINE，她說我的電話和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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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是在網路上找的，我是有在網路上留下我的行動電話，後

來我把對話情形用LINE電話告訴陳威辰，請陳威辰說明事情

為何（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⑶證人陳耀瀚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

的Messenger對話紀錄是我的，當時是再審聲請人主動聯繫

我，我有問再審聲請人如何得知我的資訊，她說是從告訴人

那邊查到有我這個人，詳細對話內容我記不太清楚，但再審

聲請人確實有提到她跟陳威辰有感情上或曖昧的關係，而告

訴人有介入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67至172頁）。

　⑷依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及

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於109年9月以LINE跟電話給

告訴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3頁），參酌告訴人曾在網路

上張貼票券售讓訊息，因而公開自己英文姓名及電話號碼之

網頁查詢結果（見原審審訴卷第83頁）、再審聲請人傳送給

告訴人之LINE訊息：「（告訴人：你怎麼有我的電話）網路

上找的」、「網路交友要小心」、「祝福妳^^」、「我們保

持聯繫，不介意的話」、「之前突然撥電話給妳很不好意思

過了一個月了 最近好嗎？有找到對象了嗎？」、「還有 想

請教你是怎麼減肥的阿 看大頭照感覺變瘦了」（見原審訴

卷第58、60頁）、再審聲請人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

r主動聯繫陳耀瀚，並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士林地檢他

卷第17至18頁），及Facebook顯示名為「甲○○」之帳號，

曾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證人陳耀瀚，審

酌Facebook上開顯示名為「甲○○」之帳號，大頭貼照片即

係上半身、五官清楚之再審聲請人照片，並經再審聲請人於

偵查中自承此為其Facebook帳號（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

頁），且為現實世界中熟識再審聲請人之陳威辰所提供告訴

人參考之再審聲請人Facebook檔案相符（見原審訴卷第61

頁）等情，可認再審聲請人係經由證人陳威辰告知後始知悉

告訴人之存在，告訴人於109年9月23日前並未將電話號碼提

供給證人陳威辰，再審聲請人係自行上網蒐集告訴人聯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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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動聯繫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藉以探詢告訴人之感情

狀態、交往時間及交友目的，亦可佐證告訴人證述再審聲請

人於電話中自稱係陳威辰之女朋友，通話目的係欲阻止其和

陳威辰有進一步往來。再審聲請意旨主張不知曉告訴人之個

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⒉再審聲請人確為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系爭表單，使告訴

人加入群組之人：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跟

我聯絡自稱Alice，再審聲請人於110年2月8日前不定期以LI

NE跟電話跟我聯絡。110年2月8日群組的群主跟我聯絡，我

告訴她我沒有申請入群，我不知道批踢踢有Friends這個

版，也沒有申請進入系爭群組。我有請系爭群組群主提供當

時入群填載的資料與邀請入群的紀錄給我。因為邀請入群之

後就會自動加入群組，我進入群組往前看就看到群組同時間

邀請「Alice」跟「姿姿」加入群組，有人用「姿姿」的名

義替我加入群組，當日我就自己截圖下來。被加入群組後看

到2月8日有一個「Alice」比我早加入群組，群組成員沒有

看到其他「Alice」，我有詢問群主能否提供「Alice」的加

入資料，群主就給我「Alice」的加入資料，因此我認為再

審聲請人以「Alice」身分冒用我的名義填載表單。我隔了

一段時間才退群組，因為我想要蒐集證據，是發現「Alic

e」退群組後我才退群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⑵原審為釐清再審聲請人所爭執「以暱稱『姿姿』、告訴人之

LINE ID方式加入聊天群組之行為非其所為」一事（見原審

訴卷第49頁至第50頁），基於再審聲請人之利益，依職權傳

喚證人陳耀瀚（原名陳學誼），藉以查明再審聲請人所辯是

否屬實，並於調查該項證據前已有依法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

辯護人對此陳述意見之機會，而當時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

亦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甚詳（見原審訴卷第50頁）；又證

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具結擔保其所言之真實性，有證

人結文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卷第185頁），其證稱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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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08年因為就讀○○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

請人，稍晚一點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我和再審聲請人

曾經有曖昧關係，...，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

女朋友，因為我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所以

當時有把告訴人的IG給再審聲請人看。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

聲請人有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

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頁至第150頁），而再審聲請

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曾被碩班同學陳威辰騷擾，打電話給告

訴人是因為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等語，

亦顯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間曾確有感情糾紛，核與證人即告

訴人陳姿伶於原審具結之證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訴第155

頁至第166頁）。是以，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陳威辰於原

審審理所為證述，與事實並無不符，顯可採信。

　⑶參酌冒用告訴人之LINE帳號及暱稱「姿姿」之人，填載表單

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0時41分」（見士林地檢他卷

第20頁告訴人與群主之對話紀錄、第22頁表單之時間戳

記）。又群組之群主「VVNビビ」邀請告訴人加入，再透過L

INE通知告訴人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1時33分」，而

依群組之訊息內容中，「VVNビビ」係同時邀請「Alice」、

「姿姿」加入群組（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1頁系爭群組之狀態

訊息），可知「VVNビビ」於發現有人填單之短時間內，即

會將申請者加入群組，故「Alice」、「姿姿」應係於甚為

接近之時間內填載表單，「VVNビビ」始會在同時邀請該2人

一併加入群組。再佐以群組內「Alice」之LINE顯示名稱、

大頭貼，非僅與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與告訴人聯繫時

所使用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見原審訴卷第58、73頁之

LINE訊息）完全相符，再審聲請人嗣因本案經苗栗地檢檢察

官訊問時，其所持用手機之LINE之聯絡人內，存有名稱披星

戴月-VVNビビ之人，該聯絡人之大頭貼與群組之大頭貼相同

（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已可認參與群組之「Alice」

即為再審聲請人。況且「Alice」於加入群組不久後，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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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動「退出」群組（見原審訴卷第74頁LINE群組畫面截

圖顯示「Alice已退出群組」），可見參與或退出群組，當

係「Alice」有意識操作LINE之結果，假若再審聲請人並非

自行加入群組，而係遭人冒用「Alice」之名義填寫表單、

加入群組，應屬相當異常之狀態，衡情再審聲請人對於係如

何遭加入群組、為何退出群組一事，當會存有相當記憶，實

無可能於偵查或原審審理中，屢稱對此毫無印象（見苗栗地

檢他卷第15頁，原審訴卷第178頁）之可能。因此，堪認群

組內之「Alice」確為再審聲請人，再審聲請人係於相近時

間，以自己及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表單，使自己、告訴人

均成為群組成員之人。

　⑷又填載表單時須填載涉及個人隱私之資訊（見士林地檢他卷

第20頁，表單之表頭即提醒「請版友填載個資前三思），觀

「Alice」所填載之表單內容：「性別：女」、「居住地/活

動區域：雙北」、「年次/星座：00/○○」、「目前在感情

方面遇到什麼困難：追求階段不順利」、「請詳述最近一段

感情經驗：曖昧對象大9歲，不小心發生關係，遲遲沒有確

認身分，微妙的關係持續4個多月，不知該如何」（見士林

地檢他卷第23頁），非僅與再審聲請人為女性、出生年月日

及星座為「00年0月0日生之○○座」，英文姓名為「Alic

e」，居住地址在「臺北」（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6頁再審聲

請人之供述）之情形相符，更與陳威辰係於75年出生，大再

審聲請人「9歲」，暨陳威辰到庭證述，其與再審聲請人為

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之肉體曖昧關係，此事其

只有和不認識告訴人、再審聲請人之2名朋友說過。其由表

單內容可知道『Alice』在現實世界中是再審聲請人等語

（見原審訴卷第147至151頁）相合，亦可證能精準描述再審

聲請人與陳威辰之感情糾葛，且對再審聲請人其餘個人資料

均清楚明瞭之「Alice」即係再審聲請人。再觀冒用告訴人

暱稱「姿姿」名義所填載之表單內容：「請詳述最近一段感

情經驗：前幾個月結束8年多感情 主動提分手　嘗試使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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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軟體遇到渣男　介入成為第三者　現在身分模糊」（見士

林地檢他卷第22頁），描述告訴人有前男友、使用交友軟

體、現在為第三者之感情狀態，亦與再審聲請人先前透過Fa

cebook尋得證人即告訴人前男友陳耀瀚，欲窺探告訴人過往

感情、交往時間及心態、對外以陳威辰女朋友自居之客觀行

為，以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係「第三者」之想法如出一轍，

更可認定以「Alice」、「姿姿」名義，於接近時間內填載

表單之人，確為再審聲請人無訛。　

　3.群組之管理人員確有其人、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網頁確

實存在

　⑴群組主為何人一事，由批踢踢實業坊民國112年4月24日批法

字第112042401號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

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

料、本院送達證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113年1月3

日北市警信分刑字第1123040615號函合併以觀（見原審訴卷

第103頁、第123頁；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卷第125

頁、第131頁、第227頁），查有黃薇文之行動電話號碼、身

份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可稽，顯認黃薇文確係真實存在

之自然人，並非虛捏之人物，雖黃薇文經原審、本院傳喚、

拘提均未曾到庭，惟不能因此情即逕認該人不存在甚明。其

次，由卷附與「VVNビビ」之LINE對話紀錄、PTT感情聊天群

組新人申請表單及PTT網站「Friends看板」內有關溫馨感情

問題聊天群組「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貼文、推文列印資

料合併以觀（見士檢他卷第19頁至第20頁；原審訴卷第25頁

至第31頁），亦可知悉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確實於案發

之際存在。縱如再審意旨所述現已無法登入表單連結之網址

乙情為真，亦無從為再審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⑵同前所述，再審聲請人蒐集告訴人之暱稱、LINE帳號、出生

年份、星座、職業、社會活動（居住地點及感情狀態）等個

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將上開資料填載在表單內，再

透過網路送出表單，使告訴人因此被迫公開其個人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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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加入其無意願參與之LINE群組，致告訴人個人生活之私領

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或不當利用之風險，且觀之表單

內容，另表述告訴人網路交友碰到渣男、介入成為第三者之

負面事宜，顯係以此批判、揭露告訴人之行為，將致告訴人

名譽、隱私受有損害。再審意旨主張是否為版主黃薇文提

供、告訴人是否知悉「VVNビビ」此人的說法不一，法院未

調查證據有所違誤云云，惟群組群主「VVNビビ」是否為黃

薇文，抑或由他人假借名義，及告訴人是否認識「VVNビ

ビ」等情，無礙於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之認

定。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

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

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

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

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

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

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

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再審聲請人之

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6款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聲請再審，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

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之聲請，既應駁

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即屬不能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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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表：

 

發送訊息

人

內容

甲○○ Hi~我透過姿姿的臉書找到你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什麼時候分手的

這樣問很冒犯但我必須要知道 她真得（應為的之誤

字）很過分 6月左右頻繁在交交友軟體從8月底開始

跟我男朋友約見面

她太主動了

每週都一直約 我必須要釐清她的目的是什麼

陳耀瀚 我等等打給你

甲○○ 好

（陳耀瀚、甲○○兩度通話，時間為6分鐘、11分鐘）

陳耀瀚 你說你想知道她是什麼目的

我整理了一下，我可以跟你說，她只是想交男朋友，

忘記我跟她的過去！

畢竟他周招（應為週遭之誤字）沒什麼適合的男性友

人！

他不知道他已經有女朋友，更不知道有妳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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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黃秋燕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縣○○鎮○○00○0號                              居○○市○○區○○路000號0樓之0（指                      定送達）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1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甲○○自始即不知曉告訴人陳姿伶之個人資料，並未於通訊軟體LINE加入名為「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群組，亦不認識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為「VVNビビ」之不知名人士（下稱「VVNビビ」），更未於群組中以告訴人陳姿伶之暱稱「姿姿」，加入群組及以其名義填寫群組成員加入之表單，再審聲請人無法連結表單，無法得知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打電話給告訴人是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而證人陳威辰曾騷擾再審聲請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未查前情，未詳加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告訴人是否知悉群組主「VVNビビ」為何人，亦未調查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為黃薇文且確有其人、證據是否為黃薇文提供、該網頁是否存在，及再審聲請人於本案案發時是否確實係有使用該網址，並藉該網址知悉群組之相關訊息並加入等情，逕以再審聲請人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並僅憑告訴人前後矛盾之指述，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憑信性不足之證詞，即認定再審聲請人假借「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內容，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之犯行，可見原確定判決確有對重要證據未予調查之重大違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0條第3項之規定，以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並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又原確定判決因故未能審酌上開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之證據，若不停止本件刑罰之執行，將使再審聲請人受到不正確且評價不完足之刑罰，而再審聲請人為家庭經濟支柱，需照料父母，且再審聲請人現○○，因本案產生○○○○及○○○○，本件實應停止刑罰之執行，方能維護再審聲請人及其父、母親之權益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再審聲請人之供述，核與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及簡訊、再審聲請人與陳耀瀚之Messenger對話訊息、告訴人與群組「VVNビビ」之對話紀錄、系爭群組之訊息內容、再審聲請人持用手機之LINE內存有「VVNビビ」之聯繫人紀錄、中華電信資料查詢、批踢踢實業坊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函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再審聲請人因懷疑告訴人恐有涉入其與某大學在職專班男同學之感情問題，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乃於蒐得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在群組內，冒用告訴人名義填載表單並予留言，表單內容含有告訴人暱稱「姿姿」、LINE帳號、性別、出生年份、星座及感情狀態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LINE帳號更可直接連結至告訴人之聯繫方式，侵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之事實，因認再審聲請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從一重罪即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判決書附卷可查。是以，就形式上觀察，原確定判決就再審聲請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之犯行，已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就再審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詞何以不可採之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式上觀察，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亦無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㈡再審聲請意旨雖主張其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未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於通訊軟體LINE上加入群組，原確定判決未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系爭表單、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確有其人、網頁是否存在等，僅因再審聲請人先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予告訴人，及憑告訴人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之證詞，逕而斷然認定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犯行，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之違法云云，惟查：　
　⒈再審聲請人自證人陳威辰及網路搜尋而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
　⑴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108年就讀某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發生性行為，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的曖昧關係，因為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那段時間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有把告訴人IG給再審聲請人看。我不知道告訴人行動電話號碼，與告訴人以LINE跟IG聯絡。我沒有告知再審聲請人關於告訴人出生年、星座、LINE等資料，再審聲請人也沒有問。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至150頁）　
　⑵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略以：大概於109年8、9月間透過交友APP認識陳威辰，我在交友APP上沒有留下手機、LINE、IG等個人資料，透過交友APP認識的任何人，只能以APP跟我聯繫，本來跟陳威辰是用APP聯絡，後來用LINE聯絡。陳威辰知道我的IG、Facebook、出生年月日、工作，當時他沒有的電話。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使用0000-000-000的電話跟我聯絡，我那時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自稱Alice，是陳威辰的女朋友，他沒有說她的中文姓名。她說最近他們吵架，所以陳威辰才會頻繁的跟我聯絡，請我們到此為止，不要再有進一步的往來，我沒有回應她也沒有答應她。我有問再審聲請人為何知道我的電話跟LINE，她說我的電話和LINE是在網路上找的，我是有在網路上留下我的行動電話，後來我把對話情形用LINE電話告訴陳威辰，請陳威辰說明事情為何（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⑶證人陳耀瀚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的Messenger對話紀錄是我的，當時是再審聲請人主動聯繫我，我有問再審聲請人如何得知我的資訊，她說是從告訴人那邊查到有我這個人，詳細對話內容我記不太清楚，但再審聲請人確實有提到她跟陳威辰有感情上或曖昧的關係，而告訴人有介入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67至172頁）。
　⑷依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及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於109年9月以LINE跟電話給告訴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3頁），參酌告訴人曾在網路上張貼票券售讓訊息，因而公開自己英文姓名及電話號碼之網頁查詢結果（見原審審訴卷第83頁）、再審聲請人傳送給告訴人之LINE訊息：「（告訴人：你怎麼有我的電話）網路上找的」、「網路交友要小心」、「祝福妳^^」、「我們保持聯繫，不介意的話」、「之前突然撥電話給妳很不好意思 過了一個月了 最近好嗎？有找到對象了嗎？」、「還有 想請教你是怎麼減肥的阿 看大頭照感覺變瘦了」（見原審訴卷第58、60頁）、再審聲請人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陳耀瀚，並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及Facebook顯示名為「甲○○」之帳號，曾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證人陳耀瀚，審酌Facebook上開顯示名為「甲○○」之帳號，大頭貼照片即係上半身、五官清楚之再審聲請人照片，並經再審聲請人於偵查中自承此為其Facebook帳號（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且為現實世界中熟識再審聲請人之陳威辰所提供告訴人參考之再審聲請人Facebook檔案相符（見原審訴卷第61頁）等情，可認再審聲請人係經由證人陳威辰告知後始知悉告訴人之存在，告訴人於109年9月23日前並未將電話號碼提供給證人陳威辰，再審聲請人係自行上網蒐集告訴人聯絡方式，主動聯繫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藉以探詢告訴人之感情狀態、交往時間及交友目的，亦可佐證告訴人證述再審聲請人於電話中自稱係陳威辰之女朋友，通話目的係欲阻止其和陳威辰有進一步往來。再審聲請意旨主張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⒉再審聲請人確為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系爭表單，使告訴人加入群組之人：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跟我聯絡自稱Alice，再審聲請人於110年2月8日前不定期以LINE跟電話跟我聯絡。110年2月8日群組的群主跟我聯絡，我告訴她我沒有申請入群，我不知道批踢踢有Friends這個版，也沒有申請進入系爭群組。我有請系爭群組群主提供當時入群填載的資料與邀請入群的紀錄給我。因為邀請入群之後就會自動加入群組，我進入群組往前看就看到群組同時間邀請「Alice」跟「姿姿」加入群組，有人用「姿姿」的名義替我加入群組，當日我就自己截圖下來。被加入群組後看到2月8日有一個「Alice」比我早加入群組，群組成員沒有看到其他「Alice」，我有詢問群主能否提供「Alice」的加入資料，群主就給我「Alice」的加入資料，因此我認為再審聲請人以「Alice」身分冒用我的名義填載表單。我隔了一段時間才退群組，因為我想要蒐集證據，是發現「Alice」退群組後我才退群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⑵原審為釐清再審聲請人所爭執「以暱稱『姿姿』、告訴人之LINE ID方式加入聊天群組之行為非其所為」一事（見原審訴卷第49頁至第50頁），基於再審聲請人之利益，依職權傳喚證人陳耀瀚（原名陳學誼），藉以查明再審聲請人所辯是否屬實，並於調查該項證據前已有依法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對此陳述意見之機會，而當時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亦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甚詳（見原審訴卷第50頁）；又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具結擔保其所言之真實性，有證人結文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卷第185頁），其證稱略以：我是108年因為就讀○○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稍晚一點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我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曖昧關係，...，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因為我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所以當時有把告訴人的IG給再審聲請人看。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有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頁至第150頁），而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曾被碩班同學陳威辰騷擾，打電話給告訴人是因為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等語，亦顯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間曾確有感情糾紛，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姿伶於原審具結之證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訴第155頁至第166頁）。是以，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陳威辰於原審審理所為證述，與事實並無不符，顯可採信。
　⑶參酌冒用告訴人之LINE帳號及暱稱「姿姿」之人，填載表單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0時41分」（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0頁告訴人與群主之對話紀錄、第22頁表單之時間戳記）。又群組之群主「VVNビビ」邀請告訴人加入，再透過LINE通知告訴人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1時33分」，而依群組之訊息內容中，「VVNビビ」係同時邀請「Alice」、「姿姿」加入群組（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1頁系爭群組之狀態訊息），可知「VVNビビ」於發現有人填單之短時間內，即會將申請者加入群組，故「Alice」、「姿姿」應係於甚為接近之時間內填載表單，「VVNビビ」始會在同時邀請該2人一併加入群組。再佐以群組內「Alice」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非僅與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與告訴人聯繫時所使用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見原審訴卷第58、73頁之LINE訊息）完全相符，再審聲請人嗣因本案經苗栗地檢檢察官訊問時，其所持用手機之LINE之聯絡人內，存有名稱披星戴月-VVNビビ之人，該聯絡人之大頭貼與群組之大頭貼相同（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已可認參與群組之「Alice」即為再審聲請人。況且「Alice」於加入群組不久後，即自行、主動「退出」群組（見原審訴卷第74頁LINE群組畫面截圖顯示「Alice已退出群組」），可見參與或退出群組，當係「Alice」有意識操作LINE之結果，假若再審聲請人並非自行加入群組，而係遭人冒用「Alice」之名義填寫表單、加入群組，應屬相當異常之狀態，衡情再審聲請人對於係如何遭加入群組、為何退出群組一事，當會存有相當記憶，實無可能於偵查或原審審理中，屢稱對此毫無印象（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原審訴卷第178頁）之可能。因此，堪認群組內之「Alice」確為再審聲請人，再審聲請人係於相近時間，以自己及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表單，使自己、告訴人均成為群組成員之人。
　⑷又填載表單時須填載涉及個人隱私之資訊（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0頁，表單之表頭即提醒「請版友填載個資前三思），觀「Alice」所填載之表單內容：「性別：女」、「居住地/活動區域：雙北」、「年次/星座：00/○○」、「目前在感情方面遇到什麼困難：追求階段不順利」、「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曖昧對象大9歲，不小心發生關係，遲遲沒有確認身分，微妙的關係持續4個多月，不知該如何」（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3頁），非僅與再審聲請人為女性、出生年月日及星座為「00年0月0日生之○○座」，英文姓名為「Alice」，居住地址在「臺北」（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6頁再審聲請人之供述）之情形相符，更與陳威辰係於75年出生，大再審聲請人「9歲」，暨陳威辰到庭證述，其與再審聲請人為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之肉體曖昧關係，此事其只有和不認識告訴人、再審聲請人之2名朋友說過。其由表單內容可知道『Alice』在現實世界中是再審聲請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7至151頁）相合，亦可證能精準描述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之感情糾葛，且對再審聲請人其餘個人資料均清楚明瞭之「Alice」即係再審聲請人。再觀冒用告訴人暱稱「姿姿」名義所填載之表單內容：「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前幾個月結束8年多感情 主動提分手　嘗試使用交友軟體遇到渣男　介入成為第三者　現在身分模糊」（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2頁），描述告訴人有前男友、使用交友軟體、現在為第三者之感情狀態，亦與再審聲請人先前透過Facebook尋得證人即告訴人前男友陳耀瀚，欲窺探告訴人過往感情、交往時間及心態、對外以陳威辰女朋友自居之客觀行為，以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係「第三者」之想法如出一轍，更可認定以「Alice」、「姿姿」名義，於接近時間內填載表單之人，確為再審聲請人無訛。　
　3.群組之管理人員確有其人、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網頁確實存在
　⑴群組主為何人一事，由批踢踢實業坊民國112年4月24日批法字第112042401號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本院送達證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113年1月3日北市警信分刑字第1123040615號函合併以觀（見原審訴卷第103頁、第123頁；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卷第125頁、第131頁、第227頁），查有黃薇文之行動電話號碼、身份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可稽，顯認黃薇文確係真實存在之自然人，並非虛捏之人物，雖黃薇文經原審、本院傳喚、拘提均未曾到庭，惟不能因此情即逕認該人不存在甚明。其次，由卷附與「VVNビビ」之LINE對話紀錄、PTT感情聊天群組新人申請表單及PTT網站「Friends看板」內有關溫馨感情問題聊天群組「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貼文、推文列印資料合併以觀（見士檢他卷第19頁至第20頁；原審訴卷第25頁至第31頁），亦可知悉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確實於案發之際存在。縱如再審意旨所述現已無法登入表單連結之網址乙情為真，亦無從為再審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⑵同前所述，再審聲請人蒐集告訴人之暱稱、LINE帳號、出生年份、星座、職業、社會活動（居住地點及感情狀態）等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將上開資料填載在表單內，再透過網路送出表單，使告訴人因此被迫公開其個人資料，並遭加入其無意願參與之LINE群組，致告訴人個人生活之私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或不當利用之風險，且觀之表單內容，另表述告訴人網路交友碰到渣男、介入成為第三者之負面事宜，顯係以此批判、揭露告訴人之行為，將致告訴人名譽、隱私受有損害。再審意旨主張是否為版主黃薇文提供、告訴人是否知悉「VVNビビ」此人的說法不一，法院未調查證據有所違誤云云，惟群組群主「VVNビビ」是否為黃薇文，抑或由他人假借名義，及告訴人是否認識「VVNビビ」等情，無礙於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聲請再審，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之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即屬不能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表：
		發送訊息人

		內容



		甲○○

		Hi~我透過姿姿的臉書找到你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什麼時候分手的
這樣問很冒犯但我必須要知道 她真得（應為的之誤字）很過分 6月左右頻繁在交交友軟體從8月底開始跟我男朋友約見面
她太主動了
每週都一直約 我必須要釐清她的目的是什麼



		陳耀瀚

		我等等打給你



		甲○○

		好



		（陳耀瀚、甲○○兩度通話，時間為6分鐘、11分鐘）

		




		陳耀瀚

		你說你想知道她是什麼目的
我整理了一下，我可以跟你說，她只是想交男朋友，忘記我跟她的過去！
畢竟他周招（應為週遭之誤字）沒什麼適合的男性友人！
他不知道他已經有女朋友，更不知道有妳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多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黃秋燕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縣○○鎮○○00○0號                              居○○市○○區○○路000號0樓之0（指                      定送達）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
訴字第303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1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甲○○自始即不知曉告訴人陳
    姿伶之個人資料，並未於通訊軟體LINE加入名為「我會披星
    戴月的想你」之群組，亦不認識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為「VV
    Nビビ」之不知名人士（下稱「VVNビビ」），更未於群組中以告
    訴人陳姿伶之暱稱「姿姿」，加入群組及以其名義填寫群組
    成員加入之表單，再審聲請人無法連結表單，無法得知到底
    發生什麼事。當時打電話給告訴人是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
    台報告，無法赴約，而證人陳威辰曾騷擾再審聲請人。本院
    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未查
    前情，未詳加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
    告訴人是否知悉群組主「VVNビビ」為何人，亦未調查群組之
    管理人員是否為黃薇文且確有其人、證據是否為黃薇文提供
    、該網頁是否存在，及再審聲請人於本案案發時是否確實係
    有使用該網址，並藉該網址知悉群組之相關訊息並加入等情
    ，逕以再審聲請人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並僅憑告
    訴人前後矛盾之指述，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憑信性不足之
    證詞，即認定再審聲請人假借「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內
    容，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之犯行，可見原確定判決確有
    對重要證據未予調查之重大違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第420條第3項之規定，以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並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又原確
    定判決因故未能審酌上開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之證據，若不停
    止本件刑罰之執行，將使再審聲請人受到不正確且評價不完
    足之刑罰，而再審聲請人為家庭經濟支柱，需照料父母，且
    再審聲請人現○○，因本案產生○○○○及○○○○，本件實應停止刑
    罰之執行，方能維護再審聲請人及其父、母親之權益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
    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
    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
    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
    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
    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
    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
    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
    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
    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
    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
    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
    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
    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
    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
    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
    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
    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
    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
    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
    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
    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
    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
    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
    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
    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
    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
    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
    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
    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
    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
    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
    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
    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
    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
    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
    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
    ，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
    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
    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
    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再審聲請人之供述，核與告訴人陳姿伶、證
    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再審聲請人
    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及簡訊、再審聲請人與陳耀瀚之Me
    ssenger對話訊息、告訴人與群組「VVNビビ」之對話紀錄、系
    爭群組之訊息內容、再審聲請人持用手機之LINE內存有「VV
    Nビビ」之聯繫人紀錄、中華電信資料查詢、批踢踢實業坊函
    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
    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函
    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再審聲請人因懷疑告訴人恐有涉入其
    與某大學在職專班男同學之感情問題，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
    ，乃於蒐得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在群組
    內，冒用告訴人名義填載表單並予留言，表單內容含有告訴
    人暱稱「姿姿」、LINE帳號、性別、出生年份、星座及感情
    狀態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LINE帳號更可直
    接連結至告訴人之聯繫方式，侵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之事
    實，因認再審聲請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從一重罪即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及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判決書附卷可查。是以，
    就形式上觀察，原確定判決就再審聲請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
    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之犯行，已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所
    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就再審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詞
    何以不可採之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式
    上觀察，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亦無判決理由
    欠備之違法情形。
　㈡再審聲請意旨雖主張其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未以暱稱
    「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於通訊軟體LINE上加入群組，原
    確定判決未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系爭表單
    、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確有其人、網頁是否存在等，僅因再
    審聲請人先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予告訴人，及憑告
    訴人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之證詞，逕而斷然認定再審聲請
    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犯行，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之違
    法云云，惟查：　
　⒈再審聲請人自證人陳威辰及網路搜尋而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
    料
　⑴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108年就讀某大學的通訊工
    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發生性行為
    ，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的曖昧關係，因為
    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那段時間透過交友軟
    體認識告訴人，有把告訴人IG給再審聲請人看。我不知道告
    訴人行動電話號碼，與告訴人以LINE跟IG聯絡。我沒有告知
    再審聲請人關於告訴人出生年、星座、LINE等資料，再審聲
    請人也沒有問。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跟她聯繫，詢問
    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
    第143至150頁）　
　⑵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略以：大概於109年8、9月間透過交
    友APP認識陳威辰，我在交友APP上沒有留下手機、LINE、IG
    等個人資料，透過交友APP認識的任何人，只能以APP跟我聯
    繫，本來跟陳威辰是用APP聯絡，後來用LINE聯絡。陳威辰
    知道我的IG、Facebook、出生年月日、工作，當時他沒有的
    電話。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使用0000-000-000的電話
    跟我聯絡，我那時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自稱Alice，是
    陳威辰的女朋友，他沒有說她的中文姓名。她說最近他們吵
    架，所以陳威辰才會頻繁的跟我聯絡，請我們到此為止，不
    要再有進一步的往來，我沒有回應她也沒有答應她。我有問
    再審聲請人為何知道我的電話跟LINE，她說我的電話和LINE
    是在網路上找的，我是有在網路上留下我的行動電話，後來
    我把對話情形用LINE電話告訴陳威辰，請陳威辰說明事情為
    何（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⑶證人陳耀瀚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
    的Messenger對話紀錄是我的，當時是再審聲請人主動聯繫
    我，我有問再審聲請人如何得知我的資訊，她說是從告訴人
    那邊查到有我這個人，詳細對話內容我記不太清楚，但再審
    聲請人確實有提到她跟陳威辰有感情上或曖昧的關係，而告
    訴人有介入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67至172頁）。
　⑷依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及
    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於109年9月以LINE跟電話給
    告訴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3頁），參酌告訴人曾在網路
    上張貼票券售讓訊息，因而公開自己英文姓名及電話號碼之
    網頁查詢結果（見原審審訴卷第83頁）、再審聲請人傳送給
    告訴人之LINE訊息：「（告訴人：你怎麼有我的電話）網路
    上找的」、「網路交友要小心」、「祝福妳^^」、「我們保
    持聯繫，不介意的話」、「之前突然撥電話給妳很不好意思
     過了一個月了 最近好嗎？有找到對象了嗎？」、「還有 
    想請教你是怎麼減肥的阿 看大頭照感覺變瘦了」（見原審
    訴卷第58、60頁）、再審聲請人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
    ger主動聯繫陳耀瀚，並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士林地檢
    他卷第17至18頁），及Facebook顯示名為「甲○○」之帳號，
    曾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證人陳耀瀚，審
    酌Facebook上開顯示名為「甲○○」之帳號，大頭貼照片即係
    上半身、五官清楚之再審聲請人照片，並經再審聲請人於偵
    查中自承此為其Facebook帳號（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
    且為現實世界中熟識再審聲請人之陳威辰所提供告訴人參考
    之再審聲請人Facebook檔案相符（見原審訴卷第61頁）等情
    ，可認再審聲請人係經由證人陳威辰告知後始知悉告訴人之
    存在，告訴人於109年9月23日前並未將電話號碼提供給證人
    陳威辰，再審聲請人係自行上網蒐集告訴人聯絡方式，主動
    聯繫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藉以探詢告訴人之感情狀態、交
    往時間及交友目的，亦可佐證告訴人證述再審聲請人於電話
    中自稱係陳威辰之女朋友，通話目的係欲阻止其和陳威辰有
    進一步往來。再審聲請意旨主張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云
    云，顯不可採。
　⒉再審聲請人確為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系爭表單，使告訴
    人加入群組之人：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跟
    我聯絡自稱Alice，再審聲請人於110年2月8日前不定期以LI
    NE跟電話跟我聯絡。110年2月8日群組的群主跟我聯絡，我
    告訴她我沒有申請入群，我不知道批踢踢有Friends這個版
    ，也沒有申請進入系爭群組。我有請系爭群組群主提供當時
    入群填載的資料與邀請入群的紀錄給我。因為邀請入群之後
    就會自動加入群組，我進入群組往前看就看到群組同時間邀
    請「Alice」跟「姿姿」加入群組，有人用「姿姿」的名義
    替我加入群組，當日我就自己截圖下來。被加入群組後看到
    2月8日有一個「Alice」比我早加入群組，群組成員沒有看
    到其他「Alice」，我有詢問群主能否提供「Alice」的加入
    資料，群主就給我「Alice」的加入資料，因此我認為再審
    聲請人以「Alice」身分冒用我的名義填載表單。我隔了一
    段時間才退群組，因為我想要蒐集證據，是發現「Alice」
    退群組後我才退群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⑵原審為釐清再審聲請人所爭執「以暱稱『姿姿』、告訴人之LIN
    E ID方式加入聊天群組之行為非其所為」一事（見原審訴卷
    第49頁至第50頁），基於再審聲請人之利益，依職權傳喚證
    人陳耀瀚（原名陳學誼），藉以查明再審聲請人所辯是否屬
    實，並於調查該項證據前已有依法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
    人對此陳述意見之機會，而當時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亦均
    陳明：沒有意見等語甚詳（見原審訴卷第50頁）；又證人陳
    威辰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具結擔保其所言之真實性，有證人結
    文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卷第185頁），其證稱略以：我是
    108年因為就讀○○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
    稍晚一點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我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
    曖昧關係，...，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
    ，因為我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所以當時有
    把告訴人的IG給再審聲請人看。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
    有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
    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頁至第150頁），而再審聲請人於本
    院訊問時表示曾被碩班同學陳威辰騷擾，打電話給告訴人是
    因為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等語，亦顯再
    審聲請人與陳威辰間曾確有感情糾紛，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
    姿伶於原審具結之證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訴第155頁至第1
    66頁）。是以，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陳威辰於原審審理所
    為證述，與事實並無不符，顯可採信。
　⑶參酌冒用告訴人之LINE帳號及暱稱「姿姿」之人，填載表單
    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0時41分」（見士林地檢他卷
    第20頁告訴人與群主之對話紀錄、第22頁表單之時間戳記）
    。又群組之群主「VVNビビ」邀請告訴人加入，再透過LINE通
    知告訴人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1時33分」，而依群
    組之訊息內容中，「VVNビビ」係同時邀請「Alice」、「姿姿
    」加入群組（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1頁系爭群組之狀態訊息）
    ，可知「VVNビビ」於發現有人填單之短時間內，即會將申請
    者加入群組，故「Alice」、「姿姿」應係於甚為接近之時
    間內填載表單，「VVNビビ」始會在同時邀請該2人一併加入群
    組。再佐以群組內「Alice」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非
    僅與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與告訴人聯繫時所使用之LI
    NE顯示名稱、大頭貼（見原審訴卷第58、73頁之LINE訊息）
    完全相符，再審聲請人嗣因本案經苗栗地檢檢察官訊問時，
    其所持用手機之LINE之聯絡人內，存有名稱披星戴月-VVNビビ
    之人，該聯絡人之大頭貼與群組之大頭貼相同（見苗栗地檢
    他卷第15頁），已可認參與群組之「Alice」即為再審聲請
    人。況且「Alice」於加入群組不久後，即自行、主動「退
    出」群組（見原審訴卷第74頁LINE群組畫面截圖顯示「Alic
    e已退出群組」），可見參與或退出群組，當係「Alice」有
    意識操作LINE之結果，假若再審聲請人並非自行加入群組，
    而係遭人冒用「Alice」之名義填寫表單、加入群組，應屬
    相當異常之狀態，衡情再審聲請人對於係如何遭加入群組、
    為何退出群組一事，當會存有相當記憶，實無可能於偵查或
    原審審理中，屢稱對此毫無印象（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
    原審訴卷第178頁）之可能。因此，堪認群組內之「Alice」
    確為再審聲請人，再審聲請人係於相近時間，以自己及冒用
    告訴人之名義填載表單，使自己、告訴人均成為群組成員之
    人。
　⑷又填載表單時須填載涉及個人隱私之資訊（見士林地檢他卷
    第20頁，表單之表頭即提醒「請版友填載個資前三思），觀
    「Alice」所填載之表單內容：「性別：女」、「居住地/活
    動區域：雙北」、「年次/星座：00/○○」、「目前在感情方
    面遇到什麼困難：追求階段不順利」、「請詳述最近一段感
    情經驗：曖昧對象大9歲，不小心發生關係，遲遲沒有確認
    身分，微妙的關係持續4個多月，不知該如何」（見士林地
    檢他卷第23頁），非僅與再審聲請人為女性、出生年月日及
    星座為「00年0月0日生之○○座」，英文姓名為「Alice」，
    居住地址在「臺北」（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6頁再審聲請人之
    供述）之情形相符，更與陳威辰係於75年出生，大再審聲請
    人「9歲」，暨陳威辰到庭證述，其與再審聲請人為沒有承
    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之肉體曖昧關係，此事其只有和
    不認識告訴人、再審聲請人之2名朋友說過。其由表單內容
    可知道『Alice』在現實世界中是再審聲請人等語（見原審訴
    卷第147至151頁）相合，亦可證能精準描述再審聲請人與陳
    威辰之感情糾葛，且對再審聲請人其餘個人資料均清楚明瞭
    之「Alice」即係再審聲請人。再觀冒用告訴人暱稱「姿姿
    」名義所填載之表單內容：「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前
    幾個月結束8年多感情 主動提分手　嘗試使用交友軟體遇到
    渣男　介入成為第三者　現在身分模糊」（見士林地檢他卷
    第22頁），描述告訴人有前男友、使用交友軟體、現在為第
    三者之感情狀態，亦與再審聲請人先前透過Facebook尋得證
    人即告訴人前男友陳耀瀚，欲窺探告訴人過往感情、交往時
    間及心態、對外以陳威辰女朋友自居之客觀行為，以及主觀
    上認為告訴人係「第三者」之想法如出一轍，更可認定以「
    Alice」、「姿姿」名義，於接近時間內填載表單之人，確
    為再審聲請人無訛。　
　3.群組之管理人員確有其人、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網頁確
    實存在
　⑴群組主為何人一事，由批踢踢實業坊民國112年4月24日批法
    字第112042401號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
    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
    、本院送達證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113年1月3日
    北市警信分刑字第1123040615號函合併以觀（見原審訴卷第
    103頁、第123頁；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卷第125頁、
    第131頁、第227頁），查有黃薇文之行動電話號碼、身份證
    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可稽，顯認黃薇文確係真實存在之自
    然人，並非虛捏之人物，雖黃薇文經原審、本院傳喚、拘提
    均未曾到庭，惟不能因此情即逕認該人不存在甚明。其次，
    由卷附與「VVNビビ」之LINE對話紀錄、PTT感情聊天群組新人
    申請表單及PTT網站「Friends看板」內有關溫馨感情問題聊
    天群組「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貼文、推文列印資料合併
    以觀（見士檢他卷第19頁至第20頁；原審訴卷第25頁至第31
    頁），亦可知悉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確實於案發之際存
    在。縱如再審意旨所述現已無法登入表單連結之網址乙情為
    真，亦無從為再審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⑵同前所述，再審聲請人蒐集告訴人之暱稱、LINE帳號、出生
    年份、星座、職業、社會活動（居住地點及感情狀態）等個
    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將上開資料填載在表單內，再
    透過網路送出表單，使告訴人因此被迫公開其個人資料，並
    遭加入其無意願參與之LINE群組，致告訴人個人生活之私領
    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或不當利用之風險，且觀之表單
    內容，另表述告訴人網路交友碰到渣男、介入成為第三者之
    負面事宜，顯係以此批判、揭露告訴人之行為，將致告訴人
    名譽、隱私受有損害。再審意旨主張是否為版主黃薇文提供
    、告訴人是否知悉「VVNビビ」此人的說法不一，法院未調查
    證據有所違誤云云，惟群組群主「VVNビビ」是否為黃薇文，
    抑或由他人假借名義，及告訴人是否認識「VVNビビ」等情，
    無礙於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
    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
    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
    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
    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
    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
    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
    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再審聲請人之
    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6款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聲請再審，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
    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之聲請，既應駁回
    ，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即屬不能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表：
發送訊息人 內容 甲○○ Hi~我透過姿姿的臉書找到你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什麼時候分手的 這樣問很冒犯但我必須要知道 她真得（應為的之誤字）很過分 6月左右頻繁在交交友軟體從8月底開始跟我男朋友約見面 她太主動了 每週都一直約 我必須要釐清她的目的是什麼 陳耀瀚 我等等打給你 甲○○ 好 （陳耀瀚、甲○○兩度通話，時間為6分鐘、11分鐘）  陳耀瀚 你說你想知道她是什麼目的 我整理了一下，我可以跟你說，她只是想交男朋友，忘記我跟她的過去！ 畢竟他周招（應為週遭之誤字）沒什麼適合的男性友人！ 他不知道他已經有女朋友，更不知道有妳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多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黃秋燕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縣○○鎮○○00○0號                              居○○市○○區○○路000號0樓之0（指                      定送達）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1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甲○○自始即不知曉告訴人陳姿伶之個人資料，並未於通訊軟體LINE加入名為「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群組，亦不認識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為「VVNビビ」之不知名人士（下稱「VVNビビ」），更未於群組中以告訴人陳姿伶之暱稱「姿姿」，加入群組及以其名義填寫群組成員加入之表單，再審聲請人無法連結表單，無法得知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打電話給告訴人是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而證人陳威辰曾騷擾再審聲請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未查前情，未詳加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告訴人是否知悉群組主「VVNビビ」為何人，亦未調查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為黃薇文且確有其人、證據是否為黃薇文提供、該網頁是否存在，及再審聲請人於本案案發時是否確實係有使用該網址，並藉該網址知悉群組之相關訊息並加入等情，逕以再審聲請人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並僅憑告訴人前後矛盾之指述，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憑信性不足之證詞，即認定再審聲請人假借「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內容，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之犯行，可見原確定判決確有對重要證據未予調查之重大違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0條第3項之規定，以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並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又原確定判決因故未能審酌上開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之證據，若不停止本件刑罰之執行，將使再審聲請人受到不正確且評價不完足之刑罰，而再審聲請人為家庭經濟支柱，需照料父母，且再審聲請人現○○，因本案產生○○○○及○○○○，本件實應停止刑罰之執行，方能維護再審聲請人及其父、母親之權益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再審聲請人之供述，核與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及簡訊、再審聲請人與陳耀瀚之Messenger對話訊息、告訴人與群組「VVNビビ」之對話紀錄、系爭群組之訊息內容、再審聲請人持用手機之LINE內存有「VVNビビ」之聯繫人紀錄、中華電信資料查詢、批踢踢實業坊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函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再審聲請人因懷疑告訴人恐有涉入其與某大學在職專班男同學之感情問題，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乃於蒐得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在群組內，冒用告訴人名義填載表單並予留言，表單內容含有告訴人暱稱「姿姿」、LINE帳號、性別、出生年份、星座及感情狀態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LINE帳號更可直接連結至告訴人之聯繫方式，侵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之事實，因認再審聲請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從一重罪即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判決書附卷可查。是以，就形式上觀察，原確定判決就再審聲請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之犯行，已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就再審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詞何以不可採之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式上觀察，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亦無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㈡再審聲請意旨雖主張其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未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於通訊軟體LINE上加入群組，原確定判決未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系爭表單、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確有其人、網頁是否存在等，僅因再審聲請人先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予告訴人，及憑告訴人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之證詞，逕而斷然認定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犯行，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之違法云云，惟查：　
　⒈再審聲請人自證人陳威辰及網路搜尋而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
　⑴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108年就讀某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發生性行為，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的曖昧關係，因為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那段時間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有把告訴人IG給再審聲請人看。我不知道告訴人行動電話號碼，與告訴人以LINE跟IG聯絡。我沒有告知再審聲請人關於告訴人出生年、星座、LINE等資料，再審聲請人也沒有問。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至150頁）　
　⑵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略以：大概於109年8、9月間透過交友APP認識陳威辰，我在交友APP上沒有留下手機、LINE、IG等個人資料，透過交友APP認識的任何人，只能以APP跟我聯繫，本來跟陳威辰是用APP聯絡，後來用LINE聯絡。陳威辰知道我的IG、Facebook、出生年月日、工作，當時他沒有的電話。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使用0000-000-000的電話跟我聯絡，我那時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自稱Alice，是陳威辰的女朋友，他沒有說她的中文姓名。她說最近他們吵架，所以陳威辰才會頻繁的跟我聯絡，請我們到此為止，不要再有進一步的往來，我沒有回應她也沒有答應她。我有問再審聲請人為何知道我的電話跟LINE，她說我的電話和LINE是在網路上找的，我是有在網路上留下我的行動電話，後來我把對話情形用LINE電話告訴陳威辰，請陳威辰說明事情為何（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⑶證人陳耀瀚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的Messenger對話紀錄是我的，當時是再審聲請人主動聯繫我，我有問再審聲請人如何得知我的資訊，她說是從告訴人那邊查到有我這個人，詳細對話內容我記不太清楚，但再審聲請人確實有提到她跟陳威辰有感情上或曖昧的關係，而告訴人有介入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67至172頁）。
　⑷依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及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於109年9月以LINE跟電話給告訴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3頁），參酌告訴人曾在網路上張貼票券售讓訊息，因而公開自己英文姓名及電話號碼之網頁查詢結果（見原審審訴卷第83頁）、再審聲請人傳送給告訴人之LINE訊息：「（告訴人：你怎麼有我的電話）網路上找的」、「網路交友要小心」、「祝福妳^^」、「我們保持聯繫，不介意的話」、「之前突然撥電話給妳很不好意思 過了一個月了 最近好嗎？有找到對象了嗎？」、「還有 想請教你是怎麼減肥的阿 看大頭照感覺變瘦了」（見原審訴卷第58、60頁）、再審聲請人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陳耀瀚，並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及Facebook顯示名為「甲○○」之帳號，曾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證人陳耀瀚，審酌Facebook上開顯示名為「甲○○」之帳號，大頭貼照片即係上半身、五官清楚之再審聲請人照片，並經再審聲請人於偵查中自承此為其Facebook帳號（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且為現實世界中熟識再審聲請人之陳威辰所提供告訴人參考之再審聲請人Facebook檔案相符（見原審訴卷第61頁）等情，可認再審聲請人係經由證人陳威辰告知後始知悉告訴人之存在，告訴人於109年9月23日前並未將電話號碼提供給證人陳威辰，再審聲請人係自行上網蒐集告訴人聯絡方式，主動聯繫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藉以探詢告訴人之感情狀態、交往時間及交友目的，亦可佐證告訴人證述再審聲請人於電話中自稱係陳威辰之女朋友，通話目的係欲阻止其和陳威辰有進一步往來。再審聲請意旨主張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⒉再審聲請人確為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系爭表單，使告訴人加入群組之人：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跟我聯絡自稱Alice，再審聲請人於110年2月8日前不定期以LINE跟電話跟我聯絡。110年2月8日群組的群主跟我聯絡，我告訴她我沒有申請入群，我不知道批踢踢有Friends這個版，也沒有申請進入系爭群組。我有請系爭群組群主提供當時入群填載的資料與邀請入群的紀錄給我。因為邀請入群之後就會自動加入群組，我進入群組往前看就看到群組同時間邀請「Alice」跟「姿姿」加入群組，有人用「姿姿」的名義替我加入群組，當日我就自己截圖下來。被加入群組後看到2月8日有一個「Alice」比我早加入群組，群組成員沒有看到其他「Alice」，我有詢問群主能否提供「Alice」的加入資料，群主就給我「Alice」的加入資料，因此我認為再審聲請人以「Alice」身分冒用我的名義填載表單。我隔了一段時間才退群組，因為我想要蒐集證據，是發現「Alice」退群組後我才退群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⑵原審為釐清再審聲請人所爭執「以暱稱『姿姿』、告訴人之LINE ID方式加入聊天群組之行為非其所為」一事（見原審訴卷第49頁至第50頁），基於再審聲請人之利益，依職權傳喚證人陳耀瀚（原名陳學誼），藉以查明再審聲請人所辯是否屬實，並於調查該項證據前已有依法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對此陳述意見之機會，而當時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亦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甚詳（見原審訴卷第50頁）；又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具結擔保其所言之真實性，有證人結文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卷第185頁），其證稱略以：我是108年因為就讀○○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稍晚一點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我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曖昧關係，...，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因為我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所以當時有把告訴人的IG給再審聲請人看。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有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頁至第150頁），而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曾被碩班同學陳威辰騷擾，打電話給告訴人是因為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等語，亦顯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間曾確有感情糾紛，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姿伶於原審具結之證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訴第155頁至第166頁）。是以，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陳威辰於原審審理所為證述，與事實並無不符，顯可採信。
　⑶參酌冒用告訴人之LINE帳號及暱稱「姿姿」之人，填載表單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0時41分」（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0頁告訴人與群主之對話紀錄、第22頁表單之時間戳記）。又群組之群主「VVNビビ」邀請告訴人加入，再透過LINE通知告訴人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1時33分」，而依群組之訊息內容中，「VVNビビ」係同時邀請「Alice」、「姿姿」加入群組（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1頁系爭群組之狀態訊息），可知「VVNビビ」於發現有人填單之短時間內，即會將申請者加入群組，故「Alice」、「姿姿」應係於甚為接近之時間內填載表單，「VVNビビ」始會在同時邀請該2人一併加入群組。再佐以群組內「Alice」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非僅與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與告訴人聯繫時所使用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見原審訴卷第58、73頁之LINE訊息）完全相符，再審聲請人嗣因本案經苗栗地檢檢察官訊問時，其所持用手機之LINE之聯絡人內，存有名稱披星戴月-VVNビビ之人，該聯絡人之大頭貼與群組之大頭貼相同（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已可認參與群組之「Alice」即為再審聲請人。況且「Alice」於加入群組不久後，即自行、主動「退出」群組（見原審訴卷第74頁LINE群組畫面截圖顯示「Alice已退出群組」），可見參與或退出群組，當係「Alice」有意識操作LINE之結果，假若再審聲請人並非自行加入群組，而係遭人冒用「Alice」之名義填寫表單、加入群組，應屬相當異常之狀態，衡情再審聲請人對於係如何遭加入群組、為何退出群組一事，當會存有相當記憶，實無可能於偵查或原審審理中，屢稱對此毫無印象（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原審訴卷第178頁）之可能。因此，堪認群組內之「Alice」確為再審聲請人，再審聲請人係於相近時間，以自己及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表單，使自己、告訴人均成為群組成員之人。
　⑷又填載表單時須填載涉及個人隱私之資訊（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0頁，表單之表頭即提醒「請版友填載個資前三思），觀「Alice」所填載之表單內容：「性別：女」、「居住地/活動區域：雙北」、「年次/星座：00/○○」、「目前在感情方面遇到什麼困難：追求階段不順利」、「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曖昧對象大9歲，不小心發生關係，遲遲沒有確認身分，微妙的關係持續4個多月，不知該如何」（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3頁），非僅與再審聲請人為女性、出生年月日及星座為「00年0月0日生之○○座」，英文姓名為「Alice」，居住地址在「臺北」（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6頁再審聲請人之供述）之情形相符，更與陳威辰係於75年出生，大再審聲請人「9歲」，暨陳威辰到庭證述，其與再審聲請人為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之肉體曖昧關係，此事其只有和不認識告訴人、再審聲請人之2名朋友說過。其由表單內容可知道『Alice』在現實世界中是再審聲請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7至151頁）相合，亦可證能精準描述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之感情糾葛，且對再審聲請人其餘個人資料均清楚明瞭之「Alice」即係再審聲請人。再觀冒用告訴人暱稱「姿姿」名義所填載之表單內容：「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前幾個月結束8年多感情 主動提分手　嘗試使用交友軟體遇到渣男　介入成為第三者　現在身分模糊」（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2頁），描述告訴人有前男友、使用交友軟體、現在為第三者之感情狀態，亦與再審聲請人先前透過Facebook尋得證人即告訴人前男友陳耀瀚，欲窺探告訴人過往感情、交往時間及心態、對外以陳威辰女朋友自居之客觀行為，以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係「第三者」之想法如出一轍，更可認定以「Alice」、「姿姿」名義，於接近時間內填載表單之人，確為再審聲請人無訛。　
　3.群組之管理人員確有其人、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網頁確實存在
　⑴群組主為何人一事，由批踢踢實業坊民國112年4月24日批法字第112042401號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本院送達證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113年1月3日北市警信分刑字第1123040615號函合併以觀（見原審訴卷第103頁、第123頁；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卷第125頁、第131頁、第227頁），查有黃薇文之行動電話號碼、身份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可稽，顯認黃薇文確係真實存在之自然人，並非虛捏之人物，雖黃薇文經原審、本院傳喚、拘提均未曾到庭，惟不能因此情即逕認該人不存在甚明。其次，由卷附與「VVNビビ」之LINE對話紀錄、PTT感情聊天群組新人申請表單及PTT網站「Friends看板」內有關溫馨感情問題聊天群組「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貼文、推文列印資料合併以觀（見士檢他卷第19頁至第20頁；原審訴卷第25頁至第31頁），亦可知悉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確實於案發之際存在。縱如再審意旨所述現已無法登入表單連結之網址乙情為真，亦無從為再審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⑵同前所述，再審聲請人蒐集告訴人之暱稱、LINE帳號、出生年份、星座、職業、社會活動（居住地點及感情狀態）等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將上開資料填載在表單內，再透過網路送出表單，使告訴人因此被迫公開其個人資料，並遭加入其無意願參與之LINE群組，致告訴人個人生活之私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或不當利用之風險，且觀之表單內容，另表述告訴人網路交友碰到渣男、介入成為第三者之負面事宜，顯係以此批判、揭露告訴人之行為，將致告訴人名譽、隱私受有損害。再審意旨主張是否為版主黃薇文提供、告訴人是否知悉「VVNビビ」此人的說法不一，法院未調查證據有所違誤云云，惟群組群主「VVNビビ」是否為黃薇文，抑或由他人假借名義，及告訴人是否認識「VVNビビ」等情，無礙於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聲請再審，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之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即屬不能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表：
		發送訊息人

		內容



		甲○○

		Hi~我透過姿姿的臉書找到你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什麼時候分手的
這樣問很冒犯但我必須要知道 她真得（應為的之誤字）很過分 6月左右頻繁在交交友軟體從8月底開始跟我男朋友約見面
她太主動了
每週都一直約 我必須要釐清她的目的是什麼



		陳耀瀚

		我等等打給你



		甲○○

		好



		（陳耀瀚、甲○○兩度通話，時間為6分鐘、11分鐘）

		




		陳耀瀚

		你說你想知道她是什麼目的
我整理了一下，我可以跟你說，她只是想交男朋友，忘記我跟她的過去！
畢竟他周招（應為週遭之誤字）沒什麼適合的男性友人！
他不知道他已經有女朋友，更不知道有妳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多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9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黃秋燕  女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縣○○鎮○○00○0號                              居○○市○○區○○路000號0樓之0（指                      定送達）
上列再審聲請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19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13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甲○○自始即不知曉告訴人陳姿伶之個人資料，並未於通訊軟體LINE加入名為「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群組，亦不認識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為「VVNビビ」之不知名人士（下稱「VVNビビ」），更未於群組中以告訴人陳姿伶之暱稱「姿姿」，加入群組及以其名義填寫群組成員加入之表單，再審聲請人無法連結表單，無法得知到底發生什麼事。當時打電話給告訴人是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而證人陳威辰曾騷擾再審聲請人。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未查前情，未詳加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告訴人是否知悉群組主「VVNビビ」為何人，亦未調查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為黃薇文且確有其人、證據是否為黃薇文提供、該網頁是否存在，及再審聲請人於本案案發時是否確實係有使用該網址，並藉該網址知悉群組之相關訊息並加入等情，逕以再審聲請人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並僅憑告訴人前後矛盾之指述，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憑信性不足之證詞，即認定再審聲請人假借「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內容，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之犯行，可見原確定判決確有對重要證據未予調查之重大違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0條第3項之規定，以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並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又原確定判決因故未能審酌上開有利於再審聲請人之證據，若不停止本件刑罰之執行，將使再審聲請人受到不正確且評價不完足之刑罰，而再審聲請人為家庭經濟支柱，需照料父母，且再審聲請人現○○，因本案產生○○○○及○○○○，本件實應停止刑罰之執行，方能維護再審聲請人及其父、母親之權益等語。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法院就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具有前揭嶄新性要件，自應先予審查。如係在原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原法院審酌捨棄不採者，即不具備嶄新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顯著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5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雖然未同時配合修正，且其中「重要證據」之法文和上揭新事證之規範文字不同，但涵義其實無異，應為相同之解釋；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法院予以調查或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如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縱加以審酌，仍不足以生影響於該判決結果者，或法院已加以調查，而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不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者，即非漏未審酌，自不得據為再審之理由（最高法院89年度台抗字第30號裁定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業據再審聲請人之供述，核與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相符，且有再審聲請人與告訴人之LINE對話紀錄及簡訊、再審聲請人與陳耀瀚之Messenger對話訊息、告訴人與群組「VVNビビ」之對話紀錄、系爭群組之訊息內容、再審聲請人持用手機之LINE內存有「VVNビビ」之聯繫人紀錄、中華電信資料查詢、批踢踢實業坊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函等證據綜合研判，認定再審聲請人因懷疑告訴人恐有涉入其與某大學在職專班男同學之感情問題，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乃於蒐得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在群組內，冒用告訴人名義填載表單並予留言，表單內容含有告訴人暱稱「姿姿」、LINE帳號、性別、出生年份、星座及感情狀態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LINE帳號更可直接連結至告訴人之聯繫方式，侵害告訴人之資訊隱私權之事實，因認再審聲請人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從一重罪即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判決書附卷可查。是以，就形式上觀察，原確定判決就再審聲請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之犯行，已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就再審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詞何以不可採之理由，依據卷內資料予以指駁與說明，從形式上觀察，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違背，亦無判決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㈡再審聲請意旨雖主張其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未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表單，於通訊軟體LINE上加入群組，原確定判決未調查係何人以暱稱「姿姿」之名義填寫系爭表單、群組之管理人員是否確有其人、網頁是否存在等，僅因再審聲請人先前曾與告訴人通話及傳遞訊息予告訴人，及憑告訴人及證人陳威辰、陳耀瀚之證詞，逕而斷然認定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犯行，顯有重要證據漏未調查之違法云云，惟查：　
　⒈再審聲請人自證人陳威辰及網路搜尋而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
　⑴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108年就讀某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發生性行為，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的曖昧關係，因為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那段時間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有把告訴人IG給再審聲請人看。我不知道告訴人行動電話號碼，與告訴人以LINE跟IG聯絡。我沒有告知再審聲請人關於告訴人出生年、星座、LINE等資料，再審聲請人也沒有問。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至150頁）　
　⑵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略以：大概於109年8、9月間透過交友APP認識陳威辰，我在交友APP上沒有留下手機、LINE、IG等個人資料，透過交友APP認識的任何人，只能以APP跟我聯繫，本來跟陳威辰是用APP聯絡，後來用LINE聯絡。陳威辰知道我的IG、Facebook、出生年月日、工作，當時他沒有的電話。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使用0000-000-000的電話跟我聯絡，我那時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她自稱Alice，是陳威辰的女朋友，他沒有說她的中文姓名。她說最近他們吵架，所以陳威辰才會頻繁的跟我聯絡，請我們到此為止，不要再有進一步的往來，我沒有回應她也沒有答應她。我有問再審聲請人為何知道我的電話跟LINE，她說我的電話和LINE是在網路上找的，我是有在網路上留下我的行動電話，後來我把對話情形用LINE電話告訴陳威辰，請陳威辰說明事情為何（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⑶證人陳耀瀚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的Messenger對話紀錄是我的，當時是再審聲請人主動聯繫我，我有問再審聲請人如何得知我的資訊，她說是從告訴人那邊查到有我這個人，詳細對話內容我記不太清楚，但再審聲請人確實有提到她跟陳威辰有感情上或曖昧的關係，而告訴人有介入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67至172頁）。
　⑷依告訴人陳姿伶、證人陳威辰、陳耀瀚於原審審理之證述及再審聲請人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其於109年9月以LINE跟電話給告訴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3頁），參酌告訴人曾在網路上張貼票券售讓訊息，因而公開自己英文姓名及電話號碼之網頁查詢結果（見原審審訴卷第83頁）、再審聲請人傳送給告訴人之LINE訊息：「（告訴人：你怎麼有我的電話）網路上找的」、「網路交友要小心」、「祝福妳^^」、「我們保持聯繫，不介意的話」、「之前突然撥電話給妳很不好意思 過了一個月了 最近好嗎？有找到對象了嗎？」、「還有 想請教你是怎麼減肥的阿 看大頭照感覺變瘦了」（見原審訴卷第58、60頁）、再審聲請人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陳耀瀚，並有如附表所示之對話（見士林地檢他卷第17至18頁），及Facebook顯示名為「甲○○」之帳號，曾在109年10月9日透過Messenger主動聯繫證人陳耀瀚，審酌Facebook上開顯示名為「甲○○」之帳號，大頭貼照片即係上半身、五官清楚之再審聲請人照片，並經再審聲請人於偵查中自承此為其Facebook帳號（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且為現實世界中熟識再審聲請人之陳威辰所提供告訴人參考之再審聲請人Facebook檔案相符（見原審訴卷第61頁）等情，可認再審聲請人係經由證人陳威辰告知後始知悉告訴人之存在，告訴人於109年9月23日前並未將電話號碼提供給證人陳威辰，再審聲請人係自行上網蒐集告訴人聯絡方式，主動聯繫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藉以探詢告訴人之感情狀態、交往時間及交友目的，亦可佐證告訴人證述再審聲請人於電話中自稱係陳威辰之女朋友，通話目的係欲阻止其和陳威辰有進一步往來。再審聲請意旨主張不知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云云，顯不可採。
　⒉再審聲請人確為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系爭表單，使告訴人加入群組之人：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略以：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跟我聯絡自稱Alice，再審聲請人於110年2月8日前不定期以LINE跟電話跟我聯絡。110年2月8日群組的群主跟我聯絡，我告訴她我沒有申請入群，我不知道批踢踢有Friends這個版，也沒有申請進入系爭群組。我有請系爭群組群主提供當時入群填載的資料與邀請入群的紀錄給我。因為邀請入群之後就會自動加入群組，我進入群組往前看就看到群組同時間邀請「Alice」跟「姿姿」加入群組，有人用「姿姿」的名義替我加入群組，當日我就自己截圖下來。被加入群組後看到2月8日有一個「Alice」比我早加入群組，群組成員沒有看到其他「Alice」，我有詢問群主能否提供「Alice」的加入資料，群主就給我「Alice」的加入資料，因此我認為再審聲請人以「Alice」身分冒用我的名義填載表單。我隔了一段時間才退群組，因為我想要蒐集證據，是發現「Alice」退群組後我才退群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55至166頁）。
　⑵原審為釐清再審聲請人所爭執「以暱稱『姿姿』、告訴人之LINE ID方式加入聊天群組之行為非其所為」一事（見原審訴卷第49頁至第50頁），基於再審聲請人之利益，依職權傳喚證人陳耀瀚（原名陳學誼），藉以查明再審聲請人所辯是否屬實，並於調查該項證據前已有依法給予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對此陳述意見之機會，而當時再審聲請人及其辯護人亦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甚詳（見原審訴卷第50頁）；又證人陳威辰於原審審理中到庭具結擔保其所言之真實性，有證人結文1紙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卷第185頁），其證稱略以：我是108年因為就讀○○大學的通訊工程學系而認識再審聲請人，稍晚一點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告訴人。我和再審聲請人曾經有曖昧關係，...，但是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因為我不想再與再審聲請人有感情上的關係，所以當時有把告訴人的IG給再審聲請人看。後來告訴人有說再審聲請人有跟她聯繫，詢問我為何再審聲請人會知道她的LINE和電話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3頁至第150頁），而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曾被碩班同學陳威辰騷擾，打電話給告訴人是因為陳威辰假日要到學校上台報告，無法赴約等語，亦顯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間曾確有感情糾紛，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姿伶於原審具結之證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訴第155頁至第166頁）。是以，告訴人及證人陳耀瀚、陳威辰於原審審理所為證述，與事實並無不符，顯可採信。
　⑶參酌冒用告訴人之LINE帳號及暱稱「姿姿」之人，填載表單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0時41分」（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0頁告訴人與群主之對話紀錄、第22頁表單之時間戳記）。又群組之群主「VVNビビ」邀請告訴人加入，再透過LINE通知告訴人之時間為「110年2月8日晚間11時33分」，而依群組之訊息內容中，「VVNビビ」係同時邀請「Alice」、「姿姿」加入群組（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1頁系爭群組之狀態訊息），可知「VVNビビ」於發現有人填單之短時間內，即會將申請者加入群組，故「Alice」、「姿姿」應係於甚為接近之時間內填載表單，「VVNビビ」始會在同時邀請該2人一併加入群組。再佐以群組內「Alice」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非僅與再審聲請人於109年9月23日與告訴人聯繫時所使用之LINE顯示名稱、大頭貼（見原審訴卷第58、73頁之LINE訊息）完全相符，再審聲請人嗣因本案經苗栗地檢檢察官訊問時，其所持用手機之LINE之聯絡人內，存有名稱披星戴月-VVNビビ之人，該聯絡人之大頭貼與群組之大頭貼相同（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已可認參與群組之「Alice」即為再審聲請人。況且「Alice」於加入群組不久後，即自行、主動「退出」群組（見原審訴卷第74頁LINE群組畫面截圖顯示「Alice已退出群組」），可見參與或退出群組，當係「Alice」有意識操作LINE之結果，假若再審聲請人並非自行加入群組，而係遭人冒用「Alice」之名義填寫表單、加入群組，應屬相當異常之狀態，衡情再審聲請人對於係如何遭加入群組、為何退出群組一事，當會存有相當記憶，實無可能於偵查或原審審理中，屢稱對此毫無印象（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5頁，原審訴卷第178頁）之可能。因此，堪認群組內之「Alice」確為再審聲請人，再審聲請人係於相近時間，以自己及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填載表單，使自己、告訴人均成為群組成員之人。
　⑷又填載表單時須填載涉及個人隱私之資訊（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0頁，表單之表頭即提醒「請版友填載個資前三思），觀「Alice」所填載之表單內容：「性別：女」、「居住地/活動區域：雙北」、「年次/星座：00/○○」、「目前在感情方面遇到什麼困難：追求階段不順利」、「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曖昧對象大9歲，不小心發生關係，遲遲沒有確認身分，微妙的關係持續4個多月，不知該如何」（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3頁），非僅與再審聲請人為女性、出生年月日及星座為「00年0月0日生之○○座」，英文姓名為「Alice」，居住地址在「臺北」（見苗栗地檢他卷第16頁再審聲請人之供述）之情形相符，更與陳威辰係於75年出生，大再審聲請人「9歲」，暨陳威辰到庭證述，其與再審聲請人為沒有承認也沒有正式成為男女朋友之肉體曖昧關係，此事其只有和不認識告訴人、再審聲請人之2名朋友說過。其由表單內容可知道『Alice』在現實世界中是再審聲請人等語（見原審訴卷第147至151頁）相合，亦可證能精準描述再審聲請人與陳威辰之感情糾葛，且對再審聲請人其餘個人資料均清楚明瞭之「Alice」即係再審聲請人。再觀冒用告訴人暱稱「姿姿」名義所填載之表單內容：「請詳述最近一段感情經驗：前幾個月結束8年多感情 主動提分手　嘗試使用交友軟體遇到渣男　介入成為第三者　現在身分模糊」（見士林地檢他卷第22頁），描述告訴人有前男友、使用交友軟體、現在為第三者之感情狀態，亦與再審聲請人先前透過Facebook尋得證人即告訴人前男友陳耀瀚，欲窺探告訴人過往感情、交往時間及心態、對外以陳威辰女朋友自居之客觀行為，以及主觀上認為告訴人係「第三者」之想法如出一轍，更可認定以「Alice」、「姿姿」名義，於接近時間內填載表單之人，確為再審聲請人無訛。　
　3.群組之管理人員確有其人、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網頁確實存在
　⑴群組主為何人一事，由批踢踢實業坊民國112年4月24日批法字第112042401號函文暨所附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5月19日公務電話紀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本院送達證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113年1月3日北市警信分刑字第1123040615號函合併以觀（見原審訴卷第103頁、第123頁；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36號卷第125頁、第131頁、第227頁），查有黃薇文之行動電話號碼、身份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等可稽，顯認黃薇文確係真實存在之自然人，並非虛捏之人物，雖黃薇文經原審、本院傳喚、拘提均未曾到庭，惟不能因此情即逕認該人不存在甚明。其次，由卷附與「VVNビビ」之LINE對話紀錄、PTT感情聊天群組新人申請表單及PTT網站「Friends看板」內有關溫馨感情問題聊天群組「我會披星戴月的想你」之貼文、推文列印資料合併以觀（見士檢他卷第19頁至第20頁；原審訴卷第25頁至第31頁），亦可知悉PTT網站內子站friends版確實於案發之際存在。縱如再審意旨所述現已無法登入表單連結之網址乙情為真，亦無從為再審聲請人有利之認定。
　⑵同前所述，再審聲請人蒐集告訴人之暱稱、LINE帳號、出生年份、星座、職業、社會活動（居住地點及感情狀態）等個人資料後，未經告訴人同意，將上開資料填載在表單內，再透過網路送出表單，使告訴人因此被迫公開其個人資料，並遭加入其無意願參與之LINE群組，致告訴人個人生活之私領域被迫曝光而存有遭人騷擾或不當利用之風險，且觀之表單內容，另表述告訴人網路交友碰到渣男、介入成為第三者之負面事宜，顯係以此批判、揭露告訴人之行為，將致告訴人名譽、隱私受有損害。再審意旨主張是否為版主黃薇文提供、告訴人是否知悉「VVNビビ」此人的說法不一，法院未調查證據有所違誤云云，惟群組群主「VVNビビ」是否為黃薇文，抑或由他人假借名義，及告訴人是否認識「VVNビビ」等情，無礙於再審聲請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之認定。
四、綜上所述，聲請再審意旨雖執前詞，以原確定判決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為由，主張原確定判決實有違誤，而有再審之必要云云。經細繹其前開聲請再審理由，顯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本院自難僅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恣意對案內證據持相異之評價，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得為再審之要件不合，是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聲請再審，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之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即屬不能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劉兆菊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冠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附表：
發送訊息人 內容 甲○○ Hi~我透過姿姿的臉書找到你 我想問一下 你們是什麼時候分手的 這樣問很冒犯但我必須要知道 她真得（應為的之誤字）很過分 6月左右頻繁在交交友軟體從8月底開始跟我男朋友約見面 她太主動了 每週都一直約 我必須要釐清她的目的是什麼 陳耀瀚 我等等打給你 甲○○ 好 （陳耀瀚、甲○○兩度通話，時間為6分鐘、11分鐘）  陳耀瀚 你說你想知道她是什麼目的 我整理了一下，我可以跟你說，她只是想交男朋友，忘記我跟她的過去！ 畢竟他周招（應為週遭之誤字）沒什麼適合的男性友人！ 他不知道他已經有女朋友，更不知道有妳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多想！ 
 



